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退除役官兵輔

導就學政策，使退除役官兵學有所長，提升國家整體人力素質，依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十九條規定，於九十二年八月五日訂定「國軍退

除役官兵就學補助及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期間歷經二次修正，

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零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茲為配合推動募兵制，並因應本會服務對象新增第二類退除役官

兵，加強以就業為導向且具差異化之精進輔導作為，以有效提升退除役

官兵就業競爭力，且收激勵之效，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

修正要點如下： 

一、國內成績優異獎勵，依就學層級及擇優限額方式辦理。（修正條文第

三條） 

二、提供在職相關證明，作為辦理學雜費補助之發給依據。（修正條文第

四條） 

三、申請國內成績優異獎勵者應附文件。（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增訂國內成績優異獎勵之申請期限。（修正條文第七條） 

五、支領軍人退休俸者，刪除支領軍人退休俸者獎勵之限制，並增列未

檢附在職相關證明，依公告金額表之無職業核發金額補助之。(修正

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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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就學補助

及獎勵，其項目如下：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二年制)、大學(含

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

學院)、研究所學雜費補

助。 

二、符合教育部所定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相關規定之

國外研究所學雜費補

助。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二年制)、大學，

學期成績八十分以上，

擇優發給成績優異獎

勵。 

四、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研究所，學期成績九十

分以上，擇優發給成績

優異獎勵。 

第三條  本辦法所定就學補助

及獎勵，其項目如下： 

一、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大學(含日間部、

進修部及進修學院)、研

究所學雜費補助。 

二、符合教育部所定辦理國

外學歷採認相關規定之

國外研究所學雜費補

助。 

三、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

專科以上學校，學期成

績八十分以上，成績優

異獎勵。 

一、為明確規範專科學校獎 

補助範圍為專科二年

制，爰修正第一款。 

二、第二款未修正。 

三、為獎勵優秀退除役官兵

積極向學，有效運用國家

資源，並考量各學制學習

內涵之不同，專科、大學

成績六十分以上及格、研

究所成績七十分以上及

格，爰明定成績優異獎勵

依就學層級，擬定不同標

準，採擇優限額方式辦

理，修正第三款，並增訂

第四款。 

 

第四條  退除役官兵申請前條

就學補助或獎勵者，應填具

申請表一份，並檢附符合退

除役官兵身分之證明文件影

本及正式學籍有關資料證

件，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

申請核發之。 

      除前項資料證件外，申

請學雜費補助且為有職業

者，應於每學期申請時檢附

在職相關證明。 

第四條  退除役官兵申請前條

就學補助或獎勵者，應填具

申請表一份，並檢附符合退

除役官兵身分之證明文件影

本及正式學籍有關資料證

件，向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

申請核發之。 

    除前項資料證件外，申

請人得檢附職業適性評量、

以就業為導向之讀書計畫及

就業相關文件，作為核發前

項補助、獎勵及輔導就業之

參考。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就學獎補助係以輔導就

業為目標，鑒於讀書計畫

及職業適性評量等資料

為就業輔導之參考工

具，非申請學雜費補助及

成績優異獎勵之必要文

件，刪除該項目，另學雜

費補助依申請人就業狀

況，提供差異性補助，增

訂提供在職相關證明，以

為辦理學雜費補助之依

據，爰修正第二項。 

第五條  前條所稱正式學籍有

關資料證件如下： 

  一、申請學雜費補助者： 

   （一）國內就學：註冊繳費

收據正本、學生證影

第五條 前條所稱正式學籍有

關資料證件如下： 

  一、申請學雜費補助者： 

  （一）國內就學：註冊繳費

收據正本、學生證影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明

定成績優異獎勵，依就學

層級採擇優限額方式辦

理，分列就讀專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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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本及就讀校院開

立之「未領取(申請)

校院他項獎助學金」

證明。 

 （二）國外就學：有效期限

內之護照、學生簽證

影印本、在學證明及

繳費收據。 

 二、申請國內成績優異獎勵  

者： 

   （一）就讀專科（二年制）、

大學，在校前一學期

學業總平均八十分

以上，且所修該學位

學科全部及格之成

績單及學生證影印

本。 

   （二）就讀研究所，在校前

一學期學業總平均

九十分以上，且所修

該學位學科全部及

格之成績單及學生

證影印本。 

印本及就讀校院開立

之「未領取(申請)校

院他項獎助學金」證

明。 

   （二）國外就學：有效期限

內之護照、學生簽證

影印本、在學證明及

繳費收據。 

 二、申請國內就學成績優異獎

勵者：在校前一學期學業

總平均八十分以上，且所

修該學位學科全部及

格，操行乙等以上之成績

單及學生證影印本。 

 

及研究所層級，申請成績

優異獎勵所需之正式學

籍資料證件；另因目前多

數學校陸續取消操性成

績，且操性成績亦非評定

成績優異程度之必要項

目，刪除操性乙等以上之

限制。 

 

第七條 申請就學補助或獎   

勵，應於下列期限內為之，

逾期不予受理： 

  一、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

以教育部核定之修業年

限為準，每學年申請二

次，第一學期為九月一

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第

二學期為二月一日至三

月三十一日。 

二、國外就學學雜費補助：

應於學校實際註冊就學

後二個月內為之。 

三、國內成績優異獎勵：以

教育部核定之修業年限

為準，每學年申請二

次，第一學期為二月一

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第

二學期為九月一日至十

月三十一日。 

第七條 申請就學補助或獎 

勵，應於下列期限內為之，

逾期不予受理： 

一、國內就學學雜費補助及

成績優異獎勵：以教育

部核定之修業年限為

準，每學年申請二次，

第一學期為九月一日至

十月三十一日，第二學

期為二月一日至三月三

十一日。 

二、國外就學學雜費補助：

應於學校實際註冊就學

後二個月內為之。 

 

一、配合第三條修正，明定國

內學雜費補助、國外學雜

費補助及國內成績優異

獎勵之申請期限，第一款

文字酌作修正，並增列第

三款。 

二、第二款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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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申請就學補助及獎勵

之限制如下： 

  一、經輔導會輔導就業或就

養安置人員，不予補助。 

  二、支領軍人退休俸，合於

申請規定者，依第十條

第一項公告核發金額之

半數，核發學雜費補助。 

三、未檢附在職相關證明

者，依第十條第一項公

告核發金額表之無職業

核發金額補助。 

  四、就讀國內外空中大學、

空中專科、短期進修、

函授班次、博士後進

修、國內暑期班次、外

國在臺分校（授課）、

大陸地區各校院者，不

予補助及獎勵。 

  五、已申請政府預算提供同

性質教育優待或補助

者，不予補助。 

  六、同一時期已申請輔導會

其他輔導進修補助者，

不予補助及獎勵。 

  七、重複就讀之學期，不予

補助及獎勵。 

  八、延長畢業期間之學期，

不予補助及獎勵。 

  九、提供不實資料或重複申

請經查屬實者，不予補

助及獎勵。 

  十、申請人如同一時期於二

所以上校院就讀時，僅

得擇一申辦就學補助及

獎勵。 

第九條  申請就學補助及獎勵

之限制如下： 

  一、經輔導會輔導就業或就

養安置人員，不予補助。 

  二、支領軍人退休俸，合於

申請規定者，依第十條

第一項公告核發金額之

半數，補助及獎勵。 

  三、就讀國內外空中大學、

空中專科、短期進修、

函授班次、博士後進

修、國內暑期班次、外

國在臺分校（授課）、

大陸地區各校院者，不

予補助及獎勵。 

  四、已申請政府預算提供同

性質教育優待或補助

者，不予補助。 

  五、同一時期已申請輔導會

其他輔導進修補助者，

不予補助及獎勵。 

  六、重複就讀之學期，不予

補助及獎勵。 

  七、延長畢業期間之學期，

不予補助及獎勵。 

  八、提供不實資料或重複申

請經查屬實者，不予補

助及獎勵。 

  九、申請人如同一時期於二

所以上校院就讀時，僅

得擇一申辦就學補助及

獎勵。 

一、第一款未修正。 

二、本條第二款規定支領軍

人 退休俸者，依第十條

第一項公告核發金額之

半數補助與獎勵；考量成

績優異獎勵係針對成績

優良者予以獎勵，如因身

分給與之不同予差別對

待，有失獎勵之美意，且

本辦法已修正成績優異

獎勵擇優發給，爰維持學

雜費依公告核發金額半

數補助，刪除獎勵限制。 

三、另配合第四條第二項修

正，申請學雜費補助且有

職業者，應檢附在職相關

證明，如未檢附，視為無

職業，依第十條第一項公

告核發金額表之無職業

核發金額補助，爰增列第

三款，其餘款次依序遞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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